
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2018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特公布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2018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本报告由工作情况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情况、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其它需要报告的事项等七部分组成。本报告中数据的统计期限自 2018年1月1日起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本报告可在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互联网子网站（ nanchang.pbc.gov.cn）浏览并下载。

第一部分：工作情况概述

    2018年，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以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政务公开工作要点》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总行政务公开工作要求，以建设“政务公开工作规范年”为目标，进一步完善政务公开体制机制，开展政务公开工作自查、整改，加强主动公开，依法受理依申请公开，积极落实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双公示”，加强政务公开人才队伍培养，强化政策解读回应力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规范化程度得到进一步提升。

一、2018年政务信息公开工作开展情况

（一）紧跟形势，制度先行。为更好适应新形势下政务公开工作需要，与总行政务公开制度衔接，充分发挥业务网站、子网站服务内外政务信息共享作用，修订印发了《江西省人民银行系统政务公开工作规定》（南银发〔2018〕110号文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业务网网站管理办法》（南银办发〔2018〕77号文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互联网子网站管理实施细则》（南银办发〔2018〕96号）。转发《总行办公厅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南银办发〔2018〕87号），调整南昌中心支行政务公开领导小组成员，梳理近三年工作台账，根据台账反映问题及时发布政务公开工作提示，及时进一步健全政务公开工作机制。

（二）问题导向，以查督建。为进一步改进政务公开工作，确保基层人民银行政府信息公开的规范性、时效性和准确性，提高基层央行透明度和公信力，南昌中心支行根据总行《2018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结合《政务公开动态——基层人民银行政务公开信息亟待规范——给予138个基层行政务信息现状的调查》所反映的基层人民银行政务公开的现状和江西省人民银行系统政务公开工作的实际情况，组织全省10个地市中支、79个县支行进行了全面自查，并在自查基础上整改，建立全省政务公开工作规范化的蓝本。

（三）完善服务，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根据总行《关于梳理发布政务服务事项基本目录的通知》要求，制定并发布《南昌中支政务服务事项基本目录》；依据政务服务事项基本目录，修订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并在子网站公示；指导并督促全省人行分支机构梳理发布政务服务事项基本目录和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四）积极作为，主动公开。一是继续做好金融政策信息公开。坚持“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及时、主动、全面、准确公开与人民银行履职相关的信息，落实好内容审核关，重点积极做好金融支持支持实体经济、金融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绿色金融改革、金融助力脱贫攻坚、“两权”抵押试点、普惠金融、金融风险早期识别、征信服务、纪念币发行、国库券发行、支付清算、移动支付牌照等方面信息公开工作，确保央行行政权力阳光运行。二是坚持按时公开金融统计数据。在总行公布相关数据后，第一时间通过南昌中心支行子网站和当地主流新闻媒体公布江西省银行家、企业家、居民问卷调查综述、金融运行情况、社会融资规模情况、外汇收支情况等金融统计数据。三是多管齐下，增强全行主动公开意识。将“政务公开”设定为OA系统电子公文发文必选项，与法律处配合，督促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和规范性文件的主动公开；举办全省人行系统政务公开培训和中支机关综合科长政务公开培训。
第二部分：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 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

2018年，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通过各类方式公开的信息数量为699条。其中，通过互联网站公开政府信息380条，召开或参与新闻通气会（新闻发布会）5次。

二、主动公开信息的主要类别

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主动公开信息类别包括：机构职责和设置信息、金融法律法规信息、履职业务信息、行政许可事项信息、工作动态信息、金融统计数据、区域金融、办事指南、金融知识等信息的基础上，继续加大涉及民生和公众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的公开力度，将政府信息公开与金融消费权益保护、金融宣传结合起来，有效引导社会公众了解中央银行业务。

三、信息公开方式

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围绕央行履职要求，以金融服务为重点、以金融宣传为手段、以政府信息公开为载体，通过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互联网子网站、内联网、中支办公楼大厅电子显示屏、政务服务大厅等多种形式、多渠道展示政府信息公开成果。一是通过互联网站公开。在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互联网子网站公布金融数据、工作动态、行政执法信息、规范性文件和法规政策等各类信息。二是通过电子屏和宣传资料公开。利用电子屏发布办事指南、政务公开系列制度等栏目，方便群众办事。三是通过内联网公开。加大内部工作信息共享，充分利用中支内联网公布金融动态信息和金融统计类信息，保障内部职工知情权。四是通过新闻媒体公开。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新闻网站等新闻媒体进行公开，宣传人民银行最新政策和举措，就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主动回应并邀请新闻媒体跟进报道，进一步推进工作透明化。五是金融知识宣传活动等其他形式公开。通过组织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月、信用记录关爱日以及反假货币、支付清算、反洗钱等专题知识宣传活动，向社会公众宣讲金融业务知识。六是通过新闻发布会（通气会）、在线访谈、金融知识竞答等方式公开。联合江西省金融办、赣江新区管委会，召开江西省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工作发布会；联合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省创贷中心，举办我省创贷发放总量破千亿新闻发布会；主办人民币发行70周年展新闻通气会、金融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暨“江西省小微客户融资服务平台”新闻发布会，就社会关注度较高的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宣传解读相关政策和举措，并介绍小微客户融资服务平台上线情况。
第三部分：依申请公开、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申请情况

2018年，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共收到2例依申请公开事项，并妥善进行了答复。
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建立了信息公开审查机制和程序，明确对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金融信息，与行政执法有关，公开后会影响检查、调查、取证等执法活动或者会威胁个人、单位安全的事项等金融信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不予公开。

第四部分：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情况

2018年，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没有收到有关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行政复议，没有发生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行政诉讼情况。

第五部分：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减免情况

2018年，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没有收取涉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任何费用，也未发生减免费用事项。

第六部分：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情况

 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2018年，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在加大政务信息公开力度、完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加强政务信息公开工作规范性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辖内分支机构政务信息在线公开平台减少，“互联网+政务公开”工作存在公开信息更新不及时等问题。

二、下一步工作打算和建议

（一）打造子网站政务信息公开主阵地。进一步加强子网站内容建设和管理，重点做好金融数据、行政执法信息、规范性文件等政务信息公开。灵活运用培训、工作提示灯方式，推动业务部门不断提高主动公开意识和实效，形成工作合力，确保政务信息公开工作的持续有效开展。

（二）加强政务公开工作经验总结和政务公开工作理论研究思考，及时报送政务公开工作信息。

（三）探索建立政务公开新媒体平台。根据总行部署，建立以南昌中心支行为核心，全省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参与的政务公开新媒体矩阵。
第七部分：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本年度无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